
 样品要求：

 ＊为了保证各样品中杂质的数目和种类尽可能相同，请尽量提供连续生产的产品；

 ＊请提供7*100g 大批（大样）和7*20g小批样品（小样），并且对应编号；

（根据委托方检测内容不同，或略有增加）

 包装要求：

＊送检样品均需密封包装，且包装完整无破漏，否则不予接收检测。

＊对光敏感的产品，请做好适当的送样包装。

 资料要求：

 ＊请提供详细的产品信息、注册登记要求以及该产品的合成路线并注明所使用的

 试剂、溶剂、中间体结构和纯度等信息；

 ＊请提供合成工艺中最后1～2步反应所使用的中间体或原料，每个在10g以上；

 ＊储存要求（如无特殊要求，产品将默认为常温存放）。

 选送：

＊ 产品的分析方法

＊ 产品的COA

＊ 中间体或原料的COA

 样品要求：

＊理化检测项目建议送样时，固体样品提供至少1.5kg的量，液体样品至少1.5L量。

＊具有爆炸性的样品，请联系客服人员，确定送样量。

 包装要求：

＊送检样品均需密封包装，且包装完整无破漏，否则不予接收检测。

＊对光敏感的产品，请做好适当的送样包装。

 资料要求：

＊如果做“对包装材料的腐蚀性”试验的，则还须提供原包装或与原包装材料一样的

  包装模型（在原包装规格太大，不能进行试验时）。一般情况下，以原包装为佳。

＊提供样品贮存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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